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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路挖掘管理施工維護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6日高市工務道字第 10837199200號函訂定 

一、 為管理本市轄管道路之挖掘及維護公共安全，並依據高雄市道路挖掘

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二項、

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三

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施工計畫書之內容如下： 

(一) 工程概述 

(二) 施工方法及內容 

(三) 施工期間品管作業 

(四) 挖掘完成修復作業 

(五) 緊急應變計畫 

(六) 分期分段施工表。 

(七) 其他。 

前項施工方法為地下管道推進、潛盾、潛鑽工程，且申挖範圍有牴觸危

安管線之虞者，施工計畫書應先送土木、大地技師公會或水利技師公會

等專業機構審核。 

三、 依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八、九款規定管線單位於申請道路挖掘

前應勘查及辦理事項如下： 

(一) 申挖範圍地上公共設施之設置情形。 

(二) 申挖範圍地下既有管線之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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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復舊範圍內既有孔蓋分布情形及平整度等相關資料。既有孔蓋經

測量高低差超過正負六公厘者，施工管線單位應主動通報該孔蓋

所屬單位配合刨鋪進行改善；如未通報，則由施工管線單位負責

改善。 

(四) 申挖範圍牴觸各種工業管線、輸油管線、非公用天然氣事業使用

之天然氣管線或經主管機關公告有危險之虞管線(以下簡稱危安管

線)，施工管線單位應主動邀集所有牴觸管線單位（均應含中油高

管中心）召開管線協調會，請各管線牴觸單位提供管線竣工圖

資，標記管線或設施位置及深度，將申挖位置圖套繪危安管線圖

資，正式做成會議紀錄。 

前項管線單位無法確認危安管線位置及深度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埋設工程範圍試挖，應依會議記錄申請試挖路證，確認危安管線位置、

深度後，檢附試挖成果報告，方得以申請道路挖掘許可。 

四、 管線單位依前點辦理試挖時應於前一日通知危安管線單位到場協助，

以測量危安管線位置、路面及管頂高程，製作試挖成果報告，報告內容

至少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 試挖工程基本資料。 

(二) 管理系統既有管線佈設平面圖及標示試挖溝所在平面位置與測量

控制點三維座標。 

(三) 試挖照片。 

(四) 試挖成果各管線實測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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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試挖成果管線試挖溝橫斷面圖。 

(六)  試挖會勘確認會議結論。 

管線單位辦理前項試挖時，當開挖至管線埋設深度，經危安管線單位會

同現場確認未影響管線安全，並做成書面紀錄者，得無須開挖至危安管

線位置。 

施工管線單位應將試挖結果所探得試挖溝內各管線管徑、埋設深度等

資訊，通知各管線單位自行於管理系統辦理管線圖資檢核。 

五、  申請道路挖掘經許可者，管線單位應自許可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道路

許可費、挖補費及道路修復費，逾期未繳者，應重新申請道路挖掘許可。

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長繳納期限。 

管線單位於繳納前項費用後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立道路挖掘許

可證(以下簡稱路證)，逾期未申請開立者，應重新申請道路挖掘許可。

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長申請開立路證。 

六、  管線單位應按施工計畫書擬定之施工進度，分期及分段施工長度施工，

且採明挖方式施工者，應先將前一施工路段回填壓實並按規定復舊後，

始得進行下一施工路段之道路挖掘。但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前項分段施工長度，都市計畫區以二百公尺為限；非都市計畫區以五百

公尺為限。但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再縮短分段施工長度。 

七、 本自治條例第十四條所稱道路挖掘之施工時間應於施工當日上午八時

至下午五時三十分之時段內施工，但寬度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施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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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於施工當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之時段內施工，以減少交

通尖峰時段衝擊。但有下列情形者，管線單位得申請夜間施工，並經主

管機關同意後，得於當日二十時至次日凌晨六時之時段內施工。 

(一) 有危及公共安全、汙染環境及影響民生用水、用電、用氣或通訊

之搶救、搶修工程。 

(二) 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必要之工程。 

八、  申挖道路長度超過一百公尺以上者，由管線單位共同推派或由主管機

關指定申挖長度最長之管線單位擔任主辦管線單位，並由其邀集各管

線單位召開挖掘路面施工協調會，協調整合事項如下： 

(一) 各管線單位應確認申挖路段是否挖埋管線，如有二種以上管線工

程需挖掘同段道路時，應協調管線埋設位置及進場施工時間。 

(二) 協調路面復舊範圍，應以方正區塊整合復舊為原則。 

(三) 確定負責路面復舊之管線單位。 

前項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協助整合，各管線單位應依協調整合決議辦

理。 

第一項復舊申挖範圍內如管線有陰極防蝕保護，請依原設計復原，以維

持管線安全，如瀝青路面管溝修復、人行道挖掘修復、道路整修路面刨

鋪、交通標線、交通標誌及安全設施之復舊。 

九、 新建房屋之臨時性水、電管線，或永久性管線道路挖掘申請之聯合挖掘

協調整合會議召集人，由管線單位共同推派或由主管機關指定申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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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長之管線單位擔任主辦管線單位，主辦管線單位應邀集各管線單

位及承造人召開聯合挖掘協調整合會議，協調整合事項如下： 

(一)  起造人或承造人應確定申請管線埋設種類，將所需管線挖掘一併

提出申請，如起造人或承造人切結臨時用電或工程用水管線免挖

或管線單位檢附已埋設管線得免挖之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二) 協調路面復舊範圍，應以方正區塊整合復舊為原則。 

(三) 確定負責路面復舊之管線單位。 

前項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協助整合，經協調整合完成後，管線單位同時

辦理聯合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並依協調期程施工，不得擅自變更期程。 

第一項復舊申挖範圍內如管線有陰極防蝕保護，請依原設計復原，以維

持管線安全，如瀝青路面管溝修復、人行道挖掘修復、道路整修路面刨

鋪、交通標線、交通標誌及安全設施之復舊。 

十、 新設人手孔蓋除特殊情形，如防救災需求外，應符合下列設置原則辦理： 

(一) 新設人手孔蓋前，調查鄰近十公尺範圍人手孔蓋設置情形，相鄰

所屬人手孔蓋應予整併或下地減量。 

(二) 新設手孔蓋軸線須與道路車道平行。 

(三) 基於行車安全考量，六米以上道路路口及轉角處新設孔蓋應檢討

設置位置或採下地方式辦理。 

新設孔蓋因故無法依前項原則設置者，應敘明原因及孔蓋齊平施工方

式，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並列入平整度指定抽驗。 

十一、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管線單位應配合六公尺以上道路刨鋪、拓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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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等道路改善計畫或計畫型挖掘，辦理既有孔蓋下地，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免辦理下地。 

(一) 天然氣、瓦斯閥栓。 

(二) 消防栓閥盒。 

(三) 自來水排氣、制水閥盒。 

(四) 陰極防蝕閥盒。 

(五) 沉水式變壓器孔蓋。 

(六) 污水、雨水箱涵孔蓋，免下地不得超過該改善計畫路段範圍內，

各別污水、雨水總數三分之二為原則。 

(七)  六萬九仟伏特(含)以上超高壓電力、電信主幹線孔蓋，免下地不

得超過改善計畫路段範圍內總數二分之一。 

(八)  其他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前項免下地孔蓋應依本要點第二十二點規定辦理齊平。配合下地後再

提升者，經通報主管機關後，並於道路改善計畫或計畫型挖掘刨鋪完成

後一個月內完成，免申請路證。 

十二、 管線單位辦理孔蓋提升齊平、下地，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方可

施工，並依本要點第二十二點、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路面修復，主管機

關得列入平整度指定抽驗。但緊急搶修或情況特殊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前項路面修復時新舊路面交接處及孔蓋座與相鄰路面銜接處應處理平

順，如有高低不平或下陷變形等情形，管線單位應配合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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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道路(含人行道)地面上設置管線箱體設施物，應符合下列設置原則： 

(一) 設置位置應與既設之相關設施物保持平齊，不得影響行人通行動

線，且不得設置於無障礙斜坡道出入口及一般出入口斜坡道處。 

(二)  設置位置不得設置於停車格內、不得影響行車視線及溝渠清疏、

側溝結構功能。 

(三) 設置於人行道時，該管線箱體設施物最突出之外緣與路肩外緣或

路面邊線之淨距需大於零點二公尺。設置後人行道淨寬原則不得

小於一點五公尺，但因民生、公益所需及受限於道路現況而必要

設置時，該位置人行道淨寬不得小於零點九公尺，並不得使人行

道側邊高度零點六至二點一公尺間有零點一公尺之凸出物，以維

持無障礙通行環境。 

(四) 申請新設管線箱體設施物時應提出相關單位會勘紀錄（包含設置

必要之說明、設置類型、尺寸，評估檢討鄰近設施物合併之可行

性等，經相關單位勘查結論確有設置必要）。 

前項管線箱體設施物之設置，如有違反前項規定之情形者，管線單位應

予以遷移或拆除。 

十四、 本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所稱擴大路面修復範圍，指修復長度以挖

掘長度前後各加五公尺或至完整街廓為之；修復寬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但有特殊情形者，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 寬度未達二十公尺之道路，採全路幅修復，但有分隔島者，以分

隔島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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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寬度為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以車道分向線或有分隔島者，以分

隔島為界，採半路幅修復。 

(三) 橫跨路口應以路口全寬度復舊。 

十五、 管線單位應依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書於道路挖掘之施工現場設置下

列設施，並應指派專人負責現場安全維護事項： 

(一) 交通警告標誌，並應於施工工地之前後方裝設反光拒馬以及於日

間與夜間分別豎立紅旗或裝設警示燈等必要之安全設施。 

(二) 工程範圍四周應設圍籬、遮欄或其他阻隔設施，並應裝設警示設

施。 

(三) 挖掘深度達一點五公尺以上或管溝壁有塌方者，應設置擋土安全

設施。 

(四)  交通管制安全設施。 

管線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設置者，以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予以

裁罰。 

十六、 道路挖掘時，施工材料應妥為放置，施工現場應設置施工告示牌以供

辨識。 

前項施工告示牌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格式設置之，並於施工

告示牌張貼經護貝之路證影本及載明主管機關聯絡電話。 

施工告示牌未依前項規定張貼路證影本者，經主管機關命管線單位限

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視為未完成施工告示牌設置以違反本自治條例

第十三條規定予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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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道路挖掘施工期間，管線單位應辦理自主品質管理與遵守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規定，並指派監造人員現場監造，於現場配置監控系統，全程

即時監控道路挖掘施工品質，使用主管機關建置應用程式上傳每日施

工動態資料(包含開工、施工中、監工及收工通報)。 

現場管理人員、監工人員照片及施工前、中、後照片，應依主管機關建

置應用程式傳送管理系統。 

施工期間，主管機關得隨時抽查施工品質、安全措施、施工告示牌及夜

間警示等執行情形。 

管線單位未依前兩項規定辦理經主管機關發現缺失者，予以記錄並經

檢討後情節重大者視為未依許可內容施工，依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

六款規定裁罰外，必要時停發其後申請路證一至六個月。 

十八、 管線單位施作推進或潛盾鑽掘時，應於道路挖掘開工前在推進或潛盾

鑽掘範圍內至少每二十公尺設一測點辦理測量路面縱、橫斷面高程資

料。 

管線單位除於施工計畫書內規範高程變化警戒值及行動值外，並應於

道路挖掘開工後定期監測道路高程變化情形。 

施作推進或潛盾鑽掘之路面如有龜裂、下陷變形等情形者，主管機關得

通知施作管線單位辦理檢測，並限期修復，逾期未完成修復者，主管機

關除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十二款規定處罰外，得代為修復，其修

復費用並由施作管線單位負擔。 

十九、 管線單位辦理道路挖掘管溝、回填及路面臨鋪修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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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路挖掘前，應於施工地點準確量測，標定管溝位置及寬度，使

用切割機按原標定線平直、全厚度切割，切割路面不得有曲線或

不規則形狀，切割完成後再挖掘路基及路床，惟不得損壞申挖範

圍外之路面。 

(二) 管溝回填材料除經主管機關同意外，應採用添加本府環境保護局

所產出焚化再生粒料之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回填材料

應養護達工作強度，方得以瀝青混凝土修復管溝。 

(三)  於瀝青混凝土路面管溝切割縱面及回填材料頂層應均勻塗抹黏

層。 

(四)  管溝位置應按原路面相同之材質及品質或以上修復之。瀝青混凝

土路面管溝修復厚度應按路寬八公尺以下道路復舊厚度十公分以

上，超過八公尺道路復舊厚度為十五公分以上。 

(五) 瀝青混凝土應採 AC20等級或改質瀝青之熱拌瀝青混凝土，並符合

主管機關施工規範規定。 

(六) 管溝以瀝青混凝土修復完成後，應確實滾壓，新舊路面平順銜

接，另以三米直規量測修復範圍之平整度，其高低差不得超過六

公厘，並於臨鋪路面範圍內噴漆告示完成永鋪期程。 

管線單位未依前項規定挖掘管溝、回填及路面臨鋪修復者，主管機關得

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第十一款規定處罰。 

二十、  永鋪修復路面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瀝青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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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先刨除原有路面，再行鋪築瀝青混凝土，不得直接加鋪。 

2. 寬度八公尺以下道路，應按路面全寬度面層重新刨鋪，刨鋪厚

度不得少於五公分。 

3. 寬度超過八公尺，應按申挖範圍內之車道全寬度將原有面層重

新刨鋪，刨鋪厚度不得少於五公分，申挖範圍如橫跨十字路

口、二車道以上者，主管機關得要求擴大修復範圍。車道全寬

度指建築線至車道線、車道線至分隔島邊緣或分隔島邊緣至道

路建築線。 

4. 路面刨除後應均勻塗抹黏層方得鋪築面層。 

5. 道路面層應使用滾壓機確實滾壓平整，不得有凹凸不平之情

形，與相鄰路面平順銜接，面層完工高度應與原路面同高（含

既有人、手孔蓋）。 

6. 瀝青混凝土應採 AC20等級或改質瀝青之熱拌瀝青混凝土，粒

料最大標稱粒徑應為十二點五公厘以上。 

7. 施工品質標準，如平整度、壓實度、黏滞度等應符合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施工規範規定。 

(二) 混凝土路面 

1. 應依道路方向（寬度至少一公尺以上）整體平整方正切割挖除

後，再依原路面材質及厚度修築平順，並為與原路面相同之修

飾。 

2. 施工品質標準，如平整度等應符合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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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三)  人行道鋪面 

應按原路面相同之材質、品質及厚度修復之，但經道路管養單位

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 公共設施如標誌標線等因施工損壞部分，應配合路面修復一併修

復。 

管線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主管機關得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

第十一款規定處罰。 

二十一、  人手孔蓋下地施工除管線單位提出新工法、新材料及情況特殊者，

並經主管機關同意施工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道路進行孔蓋下地施工前，應準確量測其周邊切割申挖範圍，其

切割寬度應沿孔蓋外緣至少二十公分以上筆直切割至規定深度，

並以能充分夯(壓)實開挖面或鋪面為原則。 

(二) 切割施工應使用切割機並按原標定線，平直、全厚度方正切割，

不得損及其他管線或銜接之路面。 

(三) 道路進行孔蓋下地施工，得依前點規定或以樹脂瀝青混凝土回填

方式辦理路面修復。 

(四)  孔蓋下地之深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六公尺以上道路：孔蓋頂面距路面頂端不得少於二十公分。 

2. 未滿六公尺道路：孔蓋頂面距路面頂端不得少於十五公分。 

3. 人行道上孔蓋頂面距路面頂端不得少於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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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致使道路設施損毀或造成其他損害者，依

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十四款規定處罰。 

二十二、 人手孔蓋齊平施工須符合下列規定。除管線單位提出新工法、新材

料及情況特殊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施工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道路進行孔蓋齊平施工前，應準確量測其周邊切割申挖範圍，其

切割寬度應沿孔蓋外緣至少二十公分以上，深度至少二十公分以

上，並以能充分夯(壓)實開挖面或鋪面為原則。 

(二) 切割施工應使用切割機並按原標定線，平直、全厚度方正切割，

不得損及其他管線或銜接之路面。 

(三) 將孔蓋座吊離人(手)孔，並清除人(手)孔體表面及孔蓋座四周表

面黏土、灰塵等雜物。 

(四) 應以早強水泥或樹脂水泥填充人(手)孔體與孔蓋座之間的提升空

間(打底層)，填充搗實至路面高程或設計高程下五公分並予以鏝

平。 

(五) 早強水泥或樹脂水泥完全硬化後，應回填標稱粒徑十二點五公厘

以上熱拌瀝青混凝土，或樹脂瀝青混凝土，並修復完成五公分厚

的鋪面施作及確實夯實，且與路面筆直、順平。 

(六) 孔蓋採與路面齊平者，孔蓋周邊應與路面齊平密合並予固定，其

所設之人(手)孔或陰井，除特殊情況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以

預鑄成品為限。 

管線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致使道路設施損毀或造成其他損害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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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十四款規定處罰。 

二十三、 管線單位現場施作應落實自主控管並負其權責，挖掘長度逾五十公

尺之瀝青混凝土道路修復完成後，應委請具有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認證標記之實驗室辦理路面回填品質試驗。 

主管機關得於施工期間隨時抽查施工動態，竣工後就施工過程書件及

施作品質定期抽查驗，抽驗相關費用應由管線單位全額負擔。 

依前項規定辦理抽查驗未符合規定者，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八

款規定處罰。 

二十四、 管線單位進行道路挖掘時因現場地下障礙物或其他因素致無法依

原申請深度、長度施作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未達原申請埋設深度者，應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並於

管理系統進行管障通報。 

(二) 原申請長度縮減者，管線單位得於上傳竣工圖資時修正並加註說

明，並送主管機關備查。 

(三) 原申請長度增加者，管線單位應另案申請核發路證。 

二十五、  管線單位應以管理系統申報竣工後，依下列規定上傳文件： 

(一)  申報竣工後三十日內，應上傳文件如下： 

1. 結案報告書。 

2. 道路修復與圖資更新自主檢核表。 

3. 竣工平面圖（標示埋設管線長度）。 

4. 竣工斷面圖（標示埋設管線位置、深度、數量及管徑、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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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之其他管線位置）。 

5. 施工過程各階段停檢點、路面刨除後臨(永)鋪完成、人行道及

標線復舊等照片。 

6. 瀝青混凝土道路挖掘長度逾五十公尺者，應將檢測合格之壓實

度試驗報告書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7.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檢附之竣工圖檔文件及電子檔案。 

(二) 管線單位辦理人手孔下地，應於申報竣工後六十日內上傳下列文

件，但依本要點第十一點第二項規定免申請路證者，不在此限： 

1. 孔蓋下地深度量測。 

2. 施工位置周邊照片。 

3. 路面孔蓋下地施工前、中、後照片。 

4. 每一人手孔施工完成後三公尺直規檢測報告含照片。 

第一項應上傳文件如有缺漏或錯誤，管線單位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日

起七日內補正完成，逾期未補正者主管機關除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四

條第三款規定裁罰外，並於補正完成後始得辦理結案。 

第一項竣工圖檔應符合圖檔管理要點規定。 

管線單位因故未施工應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於施工期限

屆滿前檢附原許可證及現況照片辦理結案，逾期未辦理者視為上傳文

件有欠缺，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予以裁罰。 

二十六、  道路進行人手孔蓋齊平竣工後，管線單位應自主檢測平整度，其人

手孔蓋框中心點及前後端一點五公尺處單點高低差以三米直規量測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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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單點高低差不得超過正負六公厘。 

二十七、 道路及公共設施管養單位(以下簡稱管養單位)應於管線單位申報

竣工後，經管理系統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登錄，並一次通知管線單位改

善完成後予以接管，逾期未登錄或登錄未填列缺失者，視同同意接管。 

管線單位應於管理系統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完成缺失改善，逾期未改

善或改善不完全者，管養單位得報請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

條第十一款規定予以裁罰，並限期改善完成始得接管。 

管養單位無故不予接管者，主管機關得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釐清爭

議後辦理接管。 

二十八、  管線單位於接管之日起滿二年後得以管理系統通知管養單位，管

養單位應於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登錄並一次通知缺失情形，逾期未登

錄或登錄未填列缺失者，視同同意解除管線單位維護之責。 

管線單位應於管理系統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前項缺失改善，管養

單位應於十五日內確認並上傳管理系統後，始解除管線單位維護之責。 

二十九、 挖管中心得依道路現況、管線單位申請挖掘案件數及其分布情形，

以及挖掘案件需求之急迫性等綜合考量後，擇定適當時機、街廓及範圍

進行道路管線挖掘整合，整合施工完成後予以管制挖掘。 

管線單位應提供用戶申請案件資訊及確認所屬機關於工程範圍內有無

挖掘需求或用戶申請案件，並優先配合作業，以利整合施工。 

三十、 管線單位之監工人員及現場施工管理人員，需經主管機關訓練合格取

得證照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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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挖掘許可施工案件數，監工人員每日為不逾三件，現場施工管理人

員為一件。 

施工人員應遵守本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相關規定，倘有違反者，挖管中心

得提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 

第一項監工人員於當年度內案件違規累計在三次以上者，一年內不得

再擔任各申挖案件之監工人員，並補正合格監工人員。 

三十一、 管線單位於施工過程，損壞或覆蓋公共設施者，應立即通知管養單

位會同處理，並予以修復。 

如發現其他管路有破損或損壞其他管線情形者，倘無法判斷受損管線

單位者，得通知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前項管線單位如怠於通報致未妥善處理並逕行回填者，主管機關得依

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九款規定處罰。 

三十二、  工程主辦機關工程施工時，如發現既有管線有因淺埋者應通知管

線單位配合檢討改善，倘改善未完全致道路損壞者，視情節得依本自治

條例第三十三條第十四款規定處罰之，並通知管線單位限期改善 

三十三、  道路挖掘因故須變更挖掘位置者，除另有規定外，得通報主管機關

同意並製成紀錄後始得施工，並依規定補辦手續。 

三十四、  管線單位所屬管線發生事故時，除依循緊急搶修機制處置外，應即

時通報主管機關，以利追蹤事件處置過程及便於適時提供協助；處置過

程應即時紀錄並將現況以攝影或拍照方式上傳至管理系統，於事件處

置完成後，製作事件處理報告書，並檢討事故預防措施，以降低事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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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會。 

三十五、 管線單位對於主管機關為任務執行需要而通知應行辦理事項，應配

合辦理。 



附件一 

道路挖掘施工計畫書(範本) 

一、工程概述： 

(一)申請單位：○○○○○○公司。 

1.單一窗口：○○○  連絡電話：○○○○○。 

2.管理窗口：○○○  連絡電話：○○○○○。 

(二)工程範圍：○○○路口至○○○路口 

(三)環境概述：鄰近商業區，主要幹道等地區，應注意事項。 

(四)預定工期：○○○工作天。 

(五)挖掘目的：埋設○○○管線、緊急修復。 

二、施工方法及內容： 

(一)工程內容：○○○○○管線新設工程。 

(二)施工方式：明挖施工、潛盾施工等。 

(三)交通維持：施工期間、警示燈號等設施。 

(四)材料機具：管線*1、怪手*1 等等 

三、施工品管作業： 

(一)施工自主品管項目：CLSM 試體試驗、管線材質、鋼筋模板等 

四、道路復舊作業： 

(一)路面修復範圍：長○○*寬○○ 公尺 

(二)路面修復厚度：○○ 公分 

(三)人行道修復：有/無 

(四)道路標線：有/無、現況照片 

五、緊急應變計畫： 

(一)職業安全衛生：訓練頻率 

(二)緊急應變流程圖：圖 

(三)緊急連絡電話圖：依流程圖制定聯絡窗口電話 

(四)鄰近醫院：○○○醫院  

六、其他： 

(一)鄰近危安管線：有/無，○○○瓦斯公司 

(二)試挖及協調整合：需/無需 試挖、有/無協調整合。 



附件二 

試挖成果報告書(範本) 

工程名稱： 

試挖地點： 地面高程： 工區編號： 

試挖型式： 試挖範圍： 設計深度： 

平面圖 

斷面圖 

是否可依原設計埋設管線 

原因： 對策： 



附件二 

試挖調查成果表 

測量成果圖 

點位資料 

點位         N            E           H            點位        N            E            H 

         



附件二 

試挖調查成果表 

挖掘照片 位置、管線說明 

挖掘照片 位置、管線說明 

挖掘照片 位置、管線說明 



附件二 

試挖調查成果表 

挖掘照片 位置、管線說明 

挖掘照片 位置、管線說明 

挖掘照片 位置、管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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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線-○○○○○工程

(○k+○○○m~○k+○○○m)  

【施工位置：○○區○○路○段○○號~○○路○段○○號】 

 

 
【路證號碼：○○○○○】 

 

 

結案報告書(範本) 

 

 
管線機構：○○○○○○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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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簽署表 

文件名稱 

○○○線-○○○○○工程(○k+○○○m~○k+○○○m)竣工報告書 

施工位置：○○區○○路○段○○號~○○路○段○○號 

路證號碼： 

本案施工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違反，雖經路

權機關抽查，但仍不能免除本機構及簽章人員對本工程應負之責任義務。本

文件業經核對無誤並符合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規定，如有偽造文書情事均由本文

件上機構及簽章人員負刑事及民事所有責任。 

管線機構用印 施工廠商用印 

 
公司印章 

 

 

 

 

負責人 
 

 

 

工地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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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報告書-文件自主檢查表 
 

申 請 須 附 內 容 及 文 件 

須附 

內容

及文

件 

是否已檢附 

及內容確實

無誤 

 
備註 

是 否 

報告書(至本市道路挖掘管理系統下載專區上列印填報) v    
 

 

 

 

 

 

 

 
檢 

附 

文 

件 

附 

件 

文件簽署表 v    
竣工報告書-文件自主檢查表 v    
施工過程彩色照片（照片應含背景且清晰可辨，1至 10項依工區附
上）： 
1. 施工告示牌及安全防護措施 

2. 專人指揮交維 

3. 管線起終點、轉折點之箱尺量測埋設深度（管頂-路面，標讀值） 

4. 路面挖掘狀況 

5. 管溝回填 CLSM或主管機關同意之材料 

6. AC 路面回填臨鋪(含噴漆永鋪時間) 

7. AC 路面永鋪 

8. 標線復原 

9. 其他(如 CLSM初凝、三米直規量測、人行道修復情形等) 

10. 挖掘長度逾 50m 檢附壓實度試驗報告  

 

 

 

 

 

 
v 

  可依個

案路證

狀況增

減項目

(若無該

工項，

請以文

字補充

說明) 

 

竣工平面圖（標示實際挖掘範圍、修復範圍與埋管長度等） v    
竣工斷面圖(標示埋管位置、深度、數量及管徑、施工中發現其他管線等) v    
道路挖掘修復自主檢核表 v    
圖資更新維護自主檢核表 v    

GML 圖檔 v    

緊急搶修傳真報備單 *    
     

注意事項： 

一、 「*」表示視申請內容（如挖掘地點、目的等）而定。 

二、 請確實檢查本計畫內容及應檢附文件是否已檢附及確實無誤，並欄位註明「V」，如無需檢附則

打「/」。 

三、 每件道路挖掘案件都是管線資料更新的機會，應以納入應辦圖資更新為原則，除無挖掘行為、

辦理地質鑽探調查或道路排水側溝改善以外，均請提供 GML圖檔至系統完成圖資更新。 

四、 管線單位應配合提供佐證資料，以達成資料正確性及品質確保之目的。以上查核結果確實無誤，

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管線機構承辦人(請核章)： 管線機構(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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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過程彩色相片（請依工區數量自行增加） 
 

 

工程名稱： 

○○○線-○○○○○工程 施工地點（工區  ）： 

○○○k+○○○m~○k+○○○m(○○區○○路○段○○號~○○路○段○○

號) 
備註： 

1、檢附之照片應清晰可辨。 

2、頁數如有不夠，請自行新增。 

  說明 

1.施工告示牌及安全防護措施 

備註 

告示牌依行政院工程會規定格

式設置，並應張貼路證影本及

載明主管機關連絡電話。 

 說明 

2.專人指揮交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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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3.管線埋設深度（管頂-路面） 

或孔蓋下地深度 (蓋頂-路面) 

備註 

 

 說明 

 4. 路面挖掘狀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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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5. 管溝回填 CLSM或主管機關

同意之材料 

 

備註 

 

 說明 

 6.AC路面回填臨鋪(含噴漆永

鋪時間) 

備註 

臨鋪路面範圍內應噴漆告示完

成永鋪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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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7. AC路面完成永鋪 

備註 

 

 說明 

 8.標線復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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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9.CLSM初凝後踩踏無痕 

 備註 

  

 說明 

 10.3米直規量測 

 備註 

 前、中、後讀值依序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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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1.人行道修復 

 備註 

  

 說明 

 12.挖掘長度逾 50m 檢附壓實度

試驗報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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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道路挖掘許可證號： 

施工廠商： 

施工範圍：                     
 

 

道路修復品質自主檢核表(範本) 
 

 

 

施工日期： 

檢查項目 
 

施工標準 
 

實際施工 
檢驗結果  

備註 
符合 不符合 

挖掘作

業 

挖掘路面(AC/PC)長度 公尺 公尺    

挖掘路面(AC/PC)寬度 公尺 公尺    

挖掘人行道長度 公尺 公尺    

挖掘人行道平均寬度 公尺 公尺   依現況實際照片
為主 

埋設深

度 

八公尺以上道路 1.2 公尺以上 公尺    

八公尺以下道路 0.7 公尺以上 公尺    

人行道 0.5 公尺以上 公尺    

管溝回

填材料 

CLSM 坍流度 0.4 公尺以上 公尺   
擇一辦理 

CLSM 管流度 0.15~0.2 公尺 公尺   

CLSM 應養護至足夠承載強度     人為踩踏無陷痕 

CLSM 不含回脹性粒料      

路面修

復 

 

管溝 AC 修復厚度 

0.15 公尺以上 
(路寬 8公尺以上道路) 

0.10 公尺以上 
(路寬 8公尺以下道路) 

 

 

公尺 

  分層均勻鋪築壓

實，每層厚度不

得大於 0.05公尺 

路面方正銑鋪厚度 0.05 公尺以上 公尺    

AC 壓實度 95％以上    挖掘長度逾 50 公尺者

應檢附試驗報告書 

路面方正銑鋪長度 公尺 公尺   路寬 8 公尺以下應按路

面全寬重刨；逾 8 公尺

者應按挖掘範圍內單一

車道全寬重刨 路面方正銑鋪寬度 公尺 公尺   

人行道 原材質修復     

孔蓋提升或降埋後修復平順 周邊加 20 公分     

孔蓋下地深度 公尺 公尺    

路面修復之新舊銜接處高低差 <0.006 公尺 公尺    

孔蓋齊平之平整度 <0.006 公尺 公尺    

熱拌標線復原 標線設置原則     

其它 沿道路縱向埋管及人(手)孔應距側溝外緣 0.5 公尺以上 公尺    

說明 
※請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增加檢查項目 

注意事項： 

一、 請依許可證核准施工內容填寫於施工標準欄。 

二、 請依現場施工內容填寫於實際施工欄。 

三、 檢查結果合格者註明「○」，不合格者註明「╳」，如無需檢查之項目則註明「本項無須檢查」。 

四、 請確實做好自主檢查表。 

五、 施工範圍超過 1處以上工區者，請自行加印表單填寫。 

管線機構承辦人(請核章)：            (自辦/委託)監造人員(請核章)：          管線機構(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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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圖資更新品質自主檢核表(範本) 

路證號碼：         施測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1. 施測廠商：□ 自行施測 □ 外包施測（廠商名稱： ）  

測量成果簽認主要施測人員：□ 丙級測量技術士 □ 測量技師  □ 測繪業者 

施測人員姓名： 

2. 施測儀器：□ 經緯儀 □ 衛星定位(GPS)儀器  □ 潛盾施工 □ 其它： 

（採用其它方式請跳填 4，經緯儀、潛盾施工請跳填寫 5） 

3. GPS 儀器型號：                  

是否連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 e-GNSS定位資訊：□ 有 □ 無 

如無連接時，請說明如何取得控制點坐標資訊及校正方式： 

說明：                                                                   

4. 其它施測方式及如何驗證符合精度說明：  

說明：                                                                   

5. 引用控制點來源： （TWD97 坐標系統，間接高程為正高） 

    控制點編號：  

E 坐標： N 坐標： 間接高程： 公尺 

控制點編號：                      

E 坐標： N 坐標： 間接高程： 公尺 

6. 施測點數： 

孔蓋：             點 設施物：              點 管線：               點 

查核項目 

7. 測量精度是否符合「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圖檔管理作業要點」

之規定：□ 是 □ 否 

說明：孔蓋坐標誤差小於 20 公分、固定設施物中心坐標誤差小於 30 公分、高程

誤差小於 20 公分、管線直線坐標誤差小於 30 公分、管線轉折部分坐標誤

差小於 50 公分 

8. 是否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圖檔管理作業要點」 之規定量測

圖資更新所需之屬性資料：□ 是 □ 否 

說明：如孔蓋間接高程、長寬、孔底高，管線埋深、長度等 

9. 是否取得測量紀錄檔案或報表：□ 是 □ 否 

使用 GPS 儀器時，是否拍攝施測成果坐標讀數之相片：□ 是 □ 否 

10. 現場施工作業範圍、管線起點、轉折點及終點部分，是否有依序拍攝遠照、近

照、埋深及臨鋪(假修復)路面照片，管線埋設深度以箱尺量測，並以平視角度拍

攝箱尺量測值：□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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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更新查核項目 

11.  上傳圖資格式是否依照現行實施「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規範之 GML交換檔案

格式製作：□ 是 □ 否 

12.  施作之道路挖掘工程是否與核可之內容與要求一致：□ 是 □ 否 

13.  上傳圖資及照片內容是否與現地施工區位及現場實際施工內容相符，並對圖資正

確性負完全責任：□ 是  □ 否 

 14. 管線量測範圍是否依照規定已包含施工範圍之人手孔蓋、固定設施物及管線路

徑：□ 是  □ 否 

15. 是否依照規定所上傳照片、圖像文字、測量數據等資料均能清晰可辨足以判識圖

資正確性與抽測圖資測量精度：□ 是  □ 否 

 16.  道路挖掘施工過程中，有無發現未建檔之設施管線：□ 無  □ 有【勾〝有〞

者，請另案通知本局】 

 

 
管線機構承辦人(請核章)：   (自辦/委託)監造人員(請核章)：     管線機構(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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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與施測相片 

 

 

 
一 

、 

竣 

工 

平 

面 

圖 

說明： 

1. 竣工平面圖內容須含設計之孔蓋、管線佈設位置。 

2. 竣工平面圖內容須含孔蓋、管線佈設位置及管徑大小。 

3. 配合項次二、三、四、五之照片編號，需於平面圖上標示各照片編號及拍攝 方向。 

 

 

 
二 

、 

管 

線 

埋 

深 

(起點)編號： (轉折點 1)編號： 

說明： 

1. 施測照片須依序起點、轉折點（含高程變化

點）、終點，檢附每一施測點及高程變化處

埋設深度照片。頁數若有不足，請自行新

增。 

2. 配合竣工平面標示之編號，於本項 次標示

對應之照片編號（屬上傳檔案之照片，檔案

命名編號亦須相同）。 

3. 箱尺擺放至少 2 根箱尺（分別平置地面與垂

直放置於佈設管線之管頂）。 
4. 相片採平視角度（並能顯示置於管頂）拍

攝，須能明確判讀箱尺平視刻度數值（公分

刻度）。 

 

 (轉折點 2)編號：轉折點不足，請自行新增。 (終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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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編號： 

   

施工與施測相片 

 
 
三 

、 

臨 

時 

修 

復 

後 

全 

景 

照 

片 

(起點)編號： (轉折點 1)編號： 

說明： 

1. 修復照片轉折點須拍攝，無轉折修復路

段每 100 公尺至少需拍攝 1 張，並需對應

竣工平面圖上之編號。 

2. 配合竣工平面圖標示之編號，於本 項次標

示對應之照片編號（屬上傳檔案之照片，檔

案命名編號亦須相同）。 

3. 頁數若有不足，請自行新增。 

 

(轉折點 2)編號：轉折點不足，請自行新增。 (終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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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編號： 

   

施工與施測相片 

 

 

四 

、 

施 

測 

照 

片 

(起點)編號： (轉折點 1)編號： 

說明： 

1. 施測照片須依序起點、轉折點(含高程變化

點)、終點，檢附每一施測點之經緯儀或 

GPS 施測中相片。頁數若有不足，請自行新

增。 

2. 配合竣工平面標示之編號，於本項 次標示

對應之照片編號（屬上傳檔案之照片，檔案

命名編號亦須相同）。 

3. 測量終施測照片須含儀器、測量人員及現場

背景。 

 

(轉折點 2)編號：轉折點不足，請自行新增。 (終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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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編號： 

   

施工與施測相片 

 

五 

、 

G 

P 

S 

坐 

標 

讀 

數 

(起點)編號： (轉折點 1)編號： 

 
說明： 

1. 施測照片須依序起點、轉折點(含高程變化

點)、終點，檢附每一施測點之經緯儀或 

GPS 施測中相片，若使用 GPS 儀器時需附 

GPS 坐標讀數。頁數若有不足，請自行新

增。 

2. 配合竣工平面標示之編號，於本項 次標示

對應之照片編號（屬上傳檔案之照片，檔案

命名編號亦須相同）。 

 

(轉折點 2)編號：轉折點不足，請自行新增。 (終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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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編號： 

   

 



(一)未達八公尺道路 

 

圖例一(全路幅修復) 

(二)八公尺以上道路 

 

 

圖例二(路口) 



 

圖例三(街廓) 

 

圖例四(前後加長 1公尺) 

 

 

 



(三)擴大修復面積 

 

圖例五(街廓) 

 
圖例六(前後加長 5公尺) 



 

圖例七(完整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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